SRk R E S R & TR AR PR
1134 & fj 3 % 28025

bl IR R SR B b 2iks] (1134 &
% % 170805L) » & Fe|ideT

EA %
PP Ae R A 8 0 RN E o R RSB 2 T L
2T e TR IERD o ek BN E 0 uRTE TR HF AT
P e
¥z ad
RETS & % F NI REEEL & B S FOEID b AL
i

(PN B113#47 12p 20p53F > &~ BHK F
EO05 iR g 4 B o BT B
(B EAER (TF)10,800~) > #
(Z)>+113#4 7% 23p 20PF194 35 » & » ¢
FHPE L e H18 (HE2 50

3 o
S EPRER O ERALZ I (T HME ) NERP B

o#

K AL ’}*‘b';i’*’fp&fﬂ]qg;lf“ﬁqupi?]‘ﬁd7 ,3_“_‘;;“}??3 ,
EFEREF GRS - B ERBEL AT Lk
ﬁ«;a‘#&w: Mt ;}gﬁ,lr VE- A o;[fm;j » A&

HPR AL ARG e T 0 SR BRI -

PRI R R - ) B T 532008 8

T2l B 5 AR A R R R TR - ) e
&

i

%E,'?f:’ A 2 & o ?*ﬁ;s,g;\nb#rkwi,ﬂL A~y ]%"m;
o E AR AR AR E G Y T A A "ﬁ?éﬂi T
EHEPA S EFILGAEITIE 0 REREERD  EER

1



i

RERFES AT EGH S AT L TR TR
£ o~ (CIEfREESAFZDPEF TR AR
TEAAR R REBFHNFREI T A
PR AEEE L2 HIHASE T i
f f y@ ﬁ*NF7$?ﬂﬁ%’i%E§@ﬁ
=

1"%
‘\\ *‘“}

R SRR R A DR BT riR j‘%—’?#-’-ﬁ
HRHFZEEFTALZBE > T BB IIREAER
ﬁ%@ﬁﬂfwaiw’anPWW@kﬁ i
ERED AT AR KRBT NIRRT Bt
Btz ndesd  awd ootz 2
%’{%3HL7ﬁ%'”*ﬁu&m%,@ﬁiﬁﬁ
i3 A 2 ki B oo M EEETIG T I S A
a@—é TR P A RH o e 2B F R RANTE e
111242 27p 110# & 5+ ~ F 55660508 2" %~ & =
Rez_ BLfE oz POk st | %&Bm;\‘: IEREREE 358 S
TR APRIA LRI ARARR T A RET
MREAALESRFLEF 0 U BRI
B ARTEMNEP S BE 2R FEFARY
A A TR R R E R S AR - RS

/

A\
-~
M=



[SX)

~

3

4

FARBFTLIFRETE  SHEARERNTAIRRT

WM FE Y BT AL AEE BRI R 2

ZF ooy TAORBERAN TRBE RS2
: 3

A 27T 0 BRI RT ‘%ﬁj};
NEM RS Fia&p?u;z:m T T arhin
ﬁJ’TU?%ﬁéiiéﬁiﬂﬂﬂ P AR G I NRE A

Fe > : Tt R ﬁﬂ wt f%%vzai

| & 7 Sl PES %57?:5%25*[”

Z_ e ® 0 Ik & 7

7 2 BNBEFEIE o AP oo
FRFERALFTELRAH FPARLEEFLNS 2
AR R EA S WA IR JRE L PR AP ST
AFEOAPD G PRI EAE  TRHAS FHFL A AEL
My @ AMHAZF2Z BT > P RBAAG AT 0 TS T
AT B JBAME PEBE AP F Ry AB LA EA e
R R LA E R PR RS TR 2 ﬁ&»ﬁ
BB FHNEG D KT AR BE T TSGR
(R %1?) v B ook BB éF}ZPmWFl%W%T“:u@?z\'“r;—F

W gt

=i

-
o3

T TR
i by |4
o =

2_ FEpE T FEE - R A B el 2 TR
22 dagaed P £ 24T R AR o AT 2ARE AT I
B2 B Liogple 0 AR B s 3 iR BHRTE
TR OBEINRZEE AN FEAREHARE Y
Exl DA O e R e T E S AR &/ = S il
9, 5% ‘

% 37

A 2

N
q
\r;‘_.:u
o 3=
% 7
|
T
T
iy
25
L
(w
oy
e
o
L
o
N
"]
\r;r.-n
i
put
SE
|



$AB4FE H 198 > 1T B B AS e 2 o

A e RABGL S B AR F EE 2 PA20p P ow A
PadeAc b 3k (JEEA) o PR AREEL R D B
ERERR W

ARERBT FIFF B b A

v = E & 113 =& 10 3 22 p

M AFEPER AR R o

AR

Yo R PR F A A H ik d 2 pAc20p poe Mk R

4 S EN & 113 = 10 ? 22 A

p =3 EE\'%?,EA%,}L%")S,a%%’skéﬁvé_%,é?ﬁo
Yo s ESE IT 4 B HA] o A50F AT F £ o
it %




(\E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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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802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彥凱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75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彥凱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共貳罪，各處該編號主文欄所載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拘役陸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王彥凱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3年4月12日20時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巷00號「保安宮」大殿內，徒手竊取置於桌上的乞龜3隻（價值新臺幣〈下同〉10,800元），得手後隨即離去。
  ㈡於113年4月23日20時19分許，進入上址保安宮大殿內，徒手竊取置於桌上的乞龜1隻（價值2,500元），得手後隨即離去。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彥凱（下稱被告）於警詢中均坦承在卷，核與告訴人林福全於警詢時陳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 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竊盜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至聲請意旨認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均尚竊得金額不詳之現金，然檢察官未能特定被告分別竊得金額，且告訴人林全福於警詢中亦未敘及除乞龜之外，尚受有金錢損失，此有警詢筆錄在卷可憑，依罪疑唯輕原則，難認被告有聲請意旨所指分別竊得金錢之犯行，聲請意旨此部份記載，容有未恰，應予更正。
四、檢察官雖已於本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二、(三)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前科事實，並提出本院裁定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刑案資料查註記錄表及矯正簡表為證，且援引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資為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證據，主張且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論據。惟參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4號判決意旨，可知該判決固認「細繹前開解釋（按：即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並非宣告刑法累犯規定全部違憲，祗在法院認為依個案情節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始得依該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故而倘事實審法院已就個案犯罪情節，具體審酌行為人一切情狀及所應負擔之罪責，經裁量結果認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而無過苛或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者，即與上開解釋意旨無違。」等語，此雖亦為本院所認同之見解，惟該判決乃檢察官起訴後經法院依通常程序審理之案件，賦予被告及辯護人到庭對檢察官所提出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等表示意見之機會，並由檢察官於辯論程序中，就被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進而由法院為調查證據及辯論程序，檢察官於該案審理中，尚非僅單純提出被告之前案紀錄等，而尚有在公判庭上之具體辯論，是依該判決之整體訴訟客觀情節而論，顯與本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狀況迥異，本院實難僅憑此即作為被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加以，稽之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1年4月27日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參、本大法庭之見解」之「綜上所述」欄記載：「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可知檢察官除須於「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俱應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始就該等事項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以作為被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本件縱認檢察官就「前階段」已盡舉證之責，就「後階段」之被告應加重其刑事項，檢察官及被告仍有在公判庭上之具體辯論之必要。但因本件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故，本質上與通常訴訟程序有別，受理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法院無從就檢察官主張被告構成累犯，應加重其刑等事項，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且上開程序無法以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但書「訊問被告」程序取代，是本院恪依該裁定意旨，自毋庸為累犯之認定，但仍得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品行」之量刑審酌事項，附此敘明。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且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理應知悉並理解任意攫取他人財物為法所不許，卻仍為貪圖不法利益，恣意徒手竊取告訴人林全福之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法益之侵害，且破壞社會治安，所為實非可取；惟念被告犯後均坦承犯行，然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予以賠償，兼衡被告各次之犯罪動機、所竊財物之種類與價值，暨其於警詢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暨家庭經濟狀況（見偵卷第1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有多次竊盜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本院考量被告所犯數罪之罪名均相同，各次犯罪之手段、方法、過程、態樣亦屬雷同，均侵害相同法益等，斟酌各罪責任非難重複程度及對全體犯罪為整體評價，以及本院函詢被告關於定應執行刑意見，並未回覆等情，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竊得之乞龜3隻、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竊得之乞龜1隻，核均屬其犯罪所得，既未扣案，仍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在各該罪刑項下分別宣告沒收之，並均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八、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劉穎芳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賴建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家妮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
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王彥凱犯竊盜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乞龜叁隻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王彥凱犯竊盜罪，處拘役叁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乞龜壹隻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802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彥凱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偵字第175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彥凱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共貳罪，各處該編號主文欄所載之刑

及沒收。應執行拘役陸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王彥凱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分別為下

    列行為：

　㈠於民國113年4月12日20時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巷00號

    「保安宮」大殿內，徒手竊取置於桌上的乞龜3隻（價值新

    臺幣〈下同〉10,800元），得手後隨即離去。

  ㈡於113年4月23日20時19分許，進入上址保安宮大殿內，徒手

    竊取置於桌上的乞龜1隻（價值2,500元），得手後隨即離去

    。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彥凱（下稱被告）於警詢中均坦

    承在卷，核與告訴人林福全於警詢時陳述之情節大致相符，

    並有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 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稽。足認

    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

    證明確，被告前揭竊盜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

    之竊盜罪。至聲請意旨認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均尚竊得

    金額不詳之現金，然檢察官未能特定被告分別竊得金額，且

    告訴人林全福於警詢中亦未敘及除乞龜之外，尚受有金錢損

    失，此有警詢筆錄在卷可憑，依罪疑唯輕原則，難認被告有

    聲請意旨所指分別竊得金錢之犯行，聲請意旨此部份記載，

    容有未恰，應予更正。

四、檢察官雖已於本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證據並所犯法條

    」欄二、(三)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前科事實，並提出本院裁

    定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刑案資

    料查註記錄表及矯正簡表為證，且援引司法院釋字第775號

    解釋，資為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證據，主張且具體指出

    證明方法之論據。惟參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4號判

    決意旨，可知該判決固認「細繹前開解釋（按：即司法院釋

    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並非宣告刑法累犯規定全部違憲，

    祗在法院認為依個案情節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

    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始得依該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

    。故而倘事實審法院已就個案犯罪情節，具體審酌行為人一

    切情狀及所應負擔之罪責，經裁量結果認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而無過苛或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者，

    即與上開解釋意旨無違。」等語，此雖亦為本院所認同之見

    解，惟該判決乃檢察官起訴後經法院依通常程序審理之案件

    ，賦予被告及辯護人到庭對檢察官所提出之刑案資料查註紀

    錄表等表示意見之機會，並由檢察官於辯論程序中，就被告

    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進而由法院

    為調查證據及辯論程序，檢察官於該案審理中，尚非僅單純

    提出被告之前案紀錄等，而尚有在公判庭上之具體辯論，是

    依該判決之整體訴訟客觀情節而論，顯與本件檢察官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之狀況迥異，本院實難僅憑此即作為被告是否加

    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加以，稽之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1年4

    月27日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參、本大法庭之見

    解」之「綜上所述」欄記載：「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

    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

    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

    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

    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

    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

    任，均應由檢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

    可知檢察官除須於「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

    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俱應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

    後，法院始就該等事項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以作為被

    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本件縱認檢察官就「前階段」

    已盡舉證之責，就「後階段」之被告應加重其刑事項，檢察

    官及被告仍有在公判庭上之具體辯論之必要。但因本件為聲

    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故，本質上與通常訴訟程序有別，受理聲

    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法院無從就檢察官主張被告構成累犯，應

    加重其刑等事項，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且上開程序無

    法以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但書「訊問被告」程序取代，

    是本院恪依該裁定意旨，自毋庸為累犯之認定，但仍得列為

    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品行」之量刑審酌事項

    ，附此敘明。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且為智

    識成熟之成年人，理應知悉並理解任意攫取他人財物為法所

    不許，卻仍為貪圖不法利益，恣意徒手竊取告訴人林全福之

    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法益之侵害，且破壞社會治安，所為實

    非可取；惟念被告犯後均坦承犯行，然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

    解或予以賠償，兼衡被告各次之犯罪動機、所竊財物之種類

    與價值，暨其於警詢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暨家庭經濟狀況

    （見偵卷第1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

    之前有多次竊盜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本院考量被告所犯數

    罪之罪名均相同，各次犯罪之手段、方法、過程、態樣亦屬

    雷同，均侵害相同法益等，斟酌各罪責任非難重複程度及對

    全體犯罪為整體評價，以及本院函詢被告關於定應執行刑意

    見，並未回覆等情，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竊得之乞龜3隻、就犯罪事實欄一㈡

    所竊得之乞龜1隻，核均屬其犯罪所得，既未扣案，仍均應

    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在各該罪刑項下

    分別宣告沒收之，並均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

    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八、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

    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

    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劉穎芳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賴建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家妮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 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王彥凱犯竊盜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乞龜叁隻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王彥凱犯竊盜罪，處拘役叁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乞龜壹隻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802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彥凱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75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彥凱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共貳罪，各處該編號主文欄所載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拘役陸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王彥凱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3年4月12日20時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巷00號「保安宮」大殿內，徒手竊取置於桌上的乞龜3隻（價值新臺幣〈下同〉10,800元），得手後隨即離去。
  ㈡於113年4月23日20時19分許，進入上址保安宮大殿內，徒手竊取置於桌上的乞龜1隻（價值2,500元），得手後隨即離去。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彥凱（下稱被告）於警詢中均坦承在卷，核與告訴人林福全於警詢時陳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 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竊盜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至聲請意旨認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均尚竊得金額不詳之現金，然檢察官未能特定被告分別竊得金額，且告訴人林全福於警詢中亦未敘及除乞龜之外，尚受有金錢損失，此有警詢筆錄在卷可憑，依罪疑唯輕原則，難認被告有聲請意旨所指分別竊得金錢之犯行，聲請意旨此部份記載，容有未恰，應予更正。
四、檢察官雖已於本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二、(三)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前科事實，並提出本院裁定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刑案資料查註記錄表及矯正簡表為證，且援引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資為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證據，主張且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論據。惟參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4號判決意旨，可知該判決固認「細繹前開解釋（按：即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並非宣告刑法累犯規定全部違憲，祗在法院認為依個案情節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始得依該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故而倘事實審法院已就個案犯罪情節，具體審酌行為人一切情狀及所應負擔之罪責，經裁量結果認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而無過苛或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者，即與上開解釋意旨無違。」等語，此雖亦為本院所認同之見解，惟該判決乃檢察官起訴後經法院依通常程序審理之案件，賦予被告及辯護人到庭對檢察官所提出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等表示意見之機會，並由檢察官於辯論程序中，就被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進而由法院為調查證據及辯論程序，檢察官於該案審理中，尚非僅單純提出被告之前案紀錄等，而尚有在公判庭上之具體辯論，是依該判決之整體訴訟客觀情節而論，顯與本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狀況迥異，本院實難僅憑此即作為被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加以，稽之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1年4月27日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參、本大法庭之見解」之「綜上所述」欄記載：「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可知檢察官除須於「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俱應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始就該等事項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以作為被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本件縱認檢察官就「前階段」已盡舉證之責，就「後階段」之被告應加重其刑事項，檢察官及被告仍有在公判庭上之具體辯論之必要。但因本件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故，本質上與通常訴訟程序有別，受理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法院無從就檢察官主張被告構成累犯，應加重其刑等事項，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且上開程序無法以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但書「訊問被告」程序取代，是本院恪依該裁定意旨，自毋庸為累犯之認定，但仍得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品行」之量刑審酌事項，附此敘明。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且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理應知悉並理解任意攫取他人財物為法所不許，卻仍為貪圖不法利益，恣意徒手竊取告訴人林全福之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法益之侵害，且破壞社會治安，所為實非可取；惟念被告犯後均坦承犯行，然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予以賠償，兼衡被告各次之犯罪動機、所竊財物之種類與價值，暨其於警詢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暨家庭經濟狀況（見偵卷第1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有多次竊盜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本院考量被告所犯數罪之罪名均相同，各次犯罪之手段、方法、過程、態樣亦屬雷同，均侵害相同法益等，斟酌各罪責任非難重複程度及對全體犯罪為整體評價，以及本院函詢被告關於定應執行刑意見，並未回覆等情，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竊得之乞龜3隻、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竊得之乞龜1隻，核均屬其犯罪所得，既未扣案，仍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在各該罪刑項下分別宣告沒收之，並均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八、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劉穎芳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賴建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家妮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
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王彥凱犯竊盜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乞龜叁隻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王彥凱犯竊盜罪，處拘役叁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乞龜壹隻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802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彥凱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75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彥凱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共貳罪，各處該編號主文欄所載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拘役陸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王彥凱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3年4月12日20時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巷00號「保安宮」大殿內，徒手竊取置於桌上的乞龜3隻（價值新臺幣〈下同〉10,800元），得手後隨即離去。

  ㈡於113年4月23日20時19分許，進入上址保安宮大殿內，徒手竊取置於桌上的乞龜1隻（價值2,500元），得手後隨即離去。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彥凱（下稱被告）於警詢中均坦承在卷，核與告訴人林福全於警詢時陳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 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竊盜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至聲請意旨認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均尚竊得金額不詳之現金，然檢察官未能特定被告分別竊得金額，且告訴人林全福於警詢中亦未敘及除乞龜之外，尚受有金錢損失，此有警詢筆錄在卷可憑，依罪疑唯輕原則，難認被告有聲請意旨所指分別竊得金錢之犯行，聲請意旨此部份記載，容有未恰，應予更正。

四、檢察官雖已於本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二、(三)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前科事實，並提出本院裁定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刑案資料查註記錄表及矯正簡表為證，且援引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資為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證據，主張且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論據。惟參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4號判決意旨，可知該判決固認「細繹前開解釋（按：即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並非宣告刑法累犯規定全部違憲，祗在法院認為依個案情節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始得依該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故而倘事實審法院已就個案犯罪情節，具體審酌行為人一切情狀及所應負擔之罪責，經裁量結果認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而無過苛或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者，即與上開解釋意旨無違。」等語，此雖亦為本院所認同之見解，惟該判決乃檢察官起訴後經法院依通常程序審理之案件，賦予被告及辯護人到庭對檢察官所提出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等表示意見之機會，並由檢察官於辯論程序中，就被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進而由法院為調查證據及辯論程序，檢察官於該案審理中，尚非僅單純提出被告之前案紀錄等，而尚有在公判庭上之具體辯論，是依該判決之整體訴訟客觀情節而論，顯與本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狀況迥異，本院實難僅憑此即作為被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加以，稽之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1年4月27日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參、本大法庭之見解」之「綜上所述」欄記載：「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可知檢察官除須於「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俱應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始就該等事項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以作為被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本件縱認檢察官就「前階段」已盡舉證之責，就「後階段」之被告應加重其刑事項，檢察官及被告仍有在公判庭上之具體辯論之必要。但因本件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故，本質上與通常訴訟程序有別，受理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法院無從就檢察官主張被告構成累犯，應加重其刑等事項，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且上開程序無法以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但書「訊問被告」程序取代，是本院恪依該裁定意旨，自毋庸為累犯之認定，但仍得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品行」之量刑審酌事項，附此敘明。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且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理應知悉並理解任意攫取他人財物為法所不許，卻仍為貪圖不法利益，恣意徒手竊取告訴人林全福之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法益之侵害，且破壞社會治安，所為實非可取；惟念被告犯後均坦承犯行，然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予以賠償，兼衡被告各次之犯罪動機、所竊財物之種類與價值，暨其於警詢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暨家庭經濟狀況（見偵卷第1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有多次竊盜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本院考量被告所犯數罪之罪名均相同，各次犯罪之手段、方法、過程、態樣亦屬雷同，均侵害相同法益等，斟酌各罪責任非難重複程度及對全體犯罪為整體評價，以及本院函詢被告關於定應執行刑意見，並未回覆等情，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竊得之乞龜3隻、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竊得之乞龜1隻，核均屬其犯罪所得，既未扣案，仍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在各該罪刑項下分別宣告沒收之，並均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八、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劉穎芳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賴建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家妮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 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王彥凱犯竊盜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乞龜叁隻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王彥凱犯竊盜罪，處拘役叁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乞龜壹隻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